附件 3：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广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宿舍、车辆管理标识和指示牌制作采购项目（编号：GUCM-2026-XJ-004-YKX）采购内容：广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宿舍楼栋外墙面标识、指示牌和两校区车辆管理标识牌制作。

二、▲实质性技术参数要求（必须满足）
	一、技术要求（▲的实质性技术参数要求必须满足）
	

	序号
	采购物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项目要求及物品参数需求▲
	总体技术要求▲

	1
	宿舍楼栋指示牌
	12套

	▲规格：每套指示牌由3块长方形指示牌组成。每块指示牌为36*79ccm。
参数值：每块指示牌均采用5mm厚PVC板，使用uv平板机直接喷印在PVC板的表面，喷印出图案和文字后立即经过紫外线照射固化，在PVC板表面压装2mm厚透明亚克力板。

要求：贴学校已建好的钢架安装（综合各类安装方法）。每套指示牌图案和组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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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标准：楼栋标识牌颜色需符合学校VI视觉识别系统规范，中标后由采购人提供色值标准。

2.耐候性要求：所有户外标识牌须具备抗紫外线、耐高温、耐低温、防潮、防腐蚀性能，正常使用条件下5年内不褪色、不变形、不锈蚀。

3.安装要求：安装牢固可靠，外墙面安装需做好防水处理，不得损坏建筑外立面；立柱式标识牌须满足抗风等级不低于10级。

4.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3年，质保期内出现非人为损坏的质量问题，供应商须在48小时内免费维修或更换。

5.安全要求：标识牌边角须做倒圆或包边处理，不得有锋利边缘。

6.设计服务：供应商须提供全部标识牌的深化设计稿，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方可制作安装。
7.物料制作工作要求：制作标识符合行业标准，制作服务项目必须接受采购人全程监督考核指导，宣传物资不能以次充好，所有宣传标识制作确保符合采购人的要求，按时按质供货；标识制件价格合理透明，制作质量合格。报送给采购人的项目报账目录及明细单据等附件资料，清晰明了，与项目实施情况相符，经得起存档查验。

	 2
	宿舍楼栋号牌（大）
	11块
	▲规格：直径100cm，圆形

参数值：304#1.2mm厚不锈钢底板+7.4cm大折边+绿色烤漆，10mm亚克力刻字+白色烤漆。

要求：高空人工拆除和安装作业，先拆除原楼栋号牌（号牌距地面10米左右高），再重新安装楼栋外墙新牌（号牌距地面高度根据各楼栋高度调整，综合各类安装方法）。楼栋号牌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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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宿舍楼栋号牌（小）
	44块
	▲规格：直径60cm，圆形

参数值：1.2mm厚铝板+四周滚边，正面贴广告级反光膜，反光膜UV印。

要求：先拆除原楼栋号牌（号牌距地面4-5米高），再重新安装楼栋外墙新牌（号牌距地面高度根据各楼栋高度调整，综合各类安装方法）。楼栋号牌图案如下：
            [image: image2.png]



	

	4
	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仙葫校区）
	50块
	▲规格：65cm*50cm，长方形

参数值：采用5mm厚PVC板，使用uv平板机直接喷印在PVC板的表面，喷印出图案和文字后立即经过紫外线照射固化，通过CNC雕刻机按轮廓切割出所需要的形状。

要求：贴墙安装（综合各类安装方法）。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仙葫校区）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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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明秀校区）
	50块
	▲规格：65cm*50cm，长方形

参数值：采用5mm厚PVC板，使用uv平板机直接喷印在PVC板的表面，喷印出图案和文字后立即经过紫外线照射固化，通过CNC雕刻机按轮廓切割出所需要的形状。

要求：贴墙安装（综合各类安装方法）。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明秀校区）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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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商务需求（▲的实质性技术参数要求必须满足）

	服务地点
	广    宿舍楼栋指示牌、宿舍楼栋号牌（大）、宿舍楼栋号牌（小）、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仙葫校区）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停车区域规范停车牌（明秀校区）在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

	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标识系统设计、制作能力、并提供配送、安装及维护服务。供应商在采购人的要求时间内响应并实施供货。 
2    2.队伍要求：安装人员至少有 2 人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高处作业）。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供应商所有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完毕交付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凭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在 30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合同规定款项。 

	报价方式▲
	总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以上报价包含了标识，以及标识设计、制作、运输、安装、维护、税费等所有费用。 

2.本项目实际采购的数量及规格以实际发生为准。 

3.在实际采购过程中，所有宣传标识制作内容根据实际采购要求提供相应的样品及报价交采购人确认。 

4.本项目常用广告宣传品制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需求一览表》第 1-5项采购标的（服务名称）的内容。

	售后服务要求


	24小时提供服务保障，紧急情况时，1小时内回应。

	验收要求▲

	1.按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2.中标人提供的服务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3.其他验收要求按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执行，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和《南宁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履约验收评价管理办法》（南财采[2019]217 号）执行。 

4.投标人所提供服务如有虚假应标及不满足投标文件要求的，则视为中标人违约，解除双方合同。 

5.验收标准：按采购文件、投标文件以及国家和行业验收规范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数量及质量的验收。

	违约责任▲

	1.逾期交付 / 安装：每日按合同总额1%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7日，采购人可解除合同，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20%违约金。

2.产品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退货、更换或降价；拒绝整改的，采购人可单方解约，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20%违约金。

3.未履行保修义务：每次支付合同总额3‰违约金，采购人可委托第三方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全部经济损失

	其他要求▲
	1.中标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宣传标识质量合格，并承诺为所提供的内容及知识产权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旦发现所提供的设计制作涉及版本、知识产权等问题，中标人应负全部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同时采购人将追究中标人的法律连带责任和经济赔偿。 

2.供应商应采取合理措施保障服务的安全性，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和责任。

3.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供应商低价恶意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或者所供货物及资质要求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采购人将按虚假竞标处理，并保留因耽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通过报备政采云平台及财政厅监管部门，并按规定对投标人公司予以处罚和进行网上通报处理，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